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生项目

一、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协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选派奖学金生赴阿尔伯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二、选派计划

（一）选派专业

本项目优先资助以下专业：

1.纳米技术； 2.能源；3.环境；4.农业；5.林业；6.通讯；7.生物技术。

（二）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博士研究生：48个月

（三）选派规模：10名

三、资助内容

阿尔伯塔大学将采取奖学金、研究生助教金等形式免除被录取人员50％的学费，国家留学基金负担另外50％的学费及在加拿大留学期间的生活费和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期限不超过48个月。
四、申请条件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须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申请人须提供IELTS成绩单（学术类，不低于6.5分），或TOEFL成绩（不低于550分，机考不低于213分）；

（三）符合校方相关学术要求。

五、申请办法

（一）申请方式

1.申请人须于2007年1月15日前登陆校方网站http://gradfile.fgsro.ualberta.ca/applyadmission/了解相关专业的具体要求及对外语水平的详细要求，进行网上申请，并按照校方要求提交外方所需申请材料。请在申请表中“Will you be receiving financial assistance”处注明已申请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阿尔伯塔大学联合奖学金（has applied for funding through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University of Alberta Agreement）。

2.申请人须登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完成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系统”网址：http://apply.csc.edu.cn。）申请人网上报名后，请打印申请表并经本人签字;单位推荐意见表须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留学主管部门填写，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申请材料请自行留底，无论申请是否通过，材料恕不退回。

（二）申请材料

申请人须向中方提交以下材料:

1.《出国留学申请表》（一份）

2.《单位意见推荐表》（一份）

3.向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的复印件（一份）

4.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正式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三）受理方式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有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以下简称受理机构）受理申请。受理机构负责接受咨询、审核并受理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个人及单位的申请。受理机构自2007年1月5日起提供咨询。

（四）受理时间

申请人应于2007年2月25日至3月20日进行网上报名并向所在地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及报名、评审费500元人民币/人。《单位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或个人直接提交受理机构。

六、评审与录取办法

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并公布录取结果。

七、派出办法

本项目实行差额录取，正式录取的留学人员将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的规定，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办理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存保证金、交纳国际交流服务费及其他有关手续。留学人员在规定的留学期间国内有关待遇按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办理。被录取人员将于2007年9月前后派出。

八、申请及选派程序
	2007年1月15日
	阿尔伯塔大学申请截止

	2007年3月20日
	受理机构申请截止

	2007年8月底
	被录取人员派出


九、备注

本项目申请材料逐年更新，请登陆国家留学网查阅该项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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